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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福建星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45%股权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9 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

关事宜》（深证上〔2020〕543 号）的相关规定，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星网锐捷）编制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福建星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45%股权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福建星网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慧科技”）的股东福建元和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元和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以48,600.00万元

的价格收购元和通持有的智慧科技45%的股权。 

智慧科技于2020年7月31日办理完股权过户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标的智慧

科技100%股权已全部过户至星网锐捷名下，并取得了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后的

《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智慧科技已经变更为星网锐捷的

全资子公司。 

二、基于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0年7月28日，星网锐捷与元和通签署了《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二）利润补偿期间 

盈利预测补偿期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当

年，即盈利预测补偿期为 2020、2021 和 2022 年。 

（三）承诺利润数 

交易对方承诺，2020、2021和2022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合计不低

于27,000万元。（净利润：指目标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

利润值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计算。） 

（四）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的确定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在业绩承诺期间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买方将聘

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各个年度目标公司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并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以及与承诺净利润的利润差

额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五）业绩承诺超额实现 

若卖方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买方同意

将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超出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奖励给目标公

司的高级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奖励总额为超额业绩部分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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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义务 

双方同意，在三个会计年度的业绩承诺期结束后，若卖方未完成上述承诺业绩，则

卖方承诺按如下公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为： 

应补偿金额=（1-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48,600 万

元 

（七）补偿的实施 

于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

见，若存在业绩承诺补偿的，卖方应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业绩承

诺补偿款支付至买方指定账户。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兴审字[2021]21001590028 号审计

报告审验，智慧科技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774.52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1,119.05 万元。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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